
合同编号: 006

长安区2026年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

集中托养(六包)

甲方 (采购人)： 西安市长安区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 ( 供 应 商 ) ： 西安市安贞精神病人托管院



为了认真做好长安区2026年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集中托

养)，给残疾人送去爱心、细心、精心、专心、温馨的服务。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有关要求，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经

双方共同协商，现就长安区2026年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集中托

养)有关事宜签订合同如下：

一、服务对象

具有西安市长安区户籍、年龄16-59(<60)周岁持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的精神

残疾人(指精神障碍已经在精神专科确诊并得到治疗，急性期症

状已被控制，目前处于较稳定的状态，并经精神科医师风险评估

可以转介托养的精神残疾人)、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同时存在智

力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残疾

人不作为托养服务对象。

二、服务内容及人数

服务内容：为服务对象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生活自理能力

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运动功能

训练。

服务人数：2026年度为辖区内符合托养条件的10名残疾人

提供服务(高于10名依照10名结算，低于10名，依照实际服务

人数结算)。

三、服务标准



1、生活照料和护理

1.1尊重服务对象的民族风俗和饮食习惯，应提供膳食和饮

用水的供应服务，并按照服务对象的要求，提供加餐、助餐、送

餐等服务。

1.2应根据服务对象需求提供起床、洗漱、穿脱衣物等起居

服务，陪护洗浴、如厕、身体清洁等护理服务，床铺整理、室内

清洁等卫生服务。

1.3应为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服药、辅具使用、陪护购物

等特殊服务。

1.4应协助服务对象进行户外活动，无特殊情况应保证其户

外活动每天不少于1h.

2、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2.1对服务对象进行自行洗漱、自助饮食、穿脱衣物、进食、

如厕等自我照顾能力训练和行走、上下楼梯等室内外移动能力训

练。

2.2对服务对象进行清洁卫生、饮食料理等家务劳动能力训

练。

2.3为服务对象提供清洗衣物、整理房间、公共场所卫生清

洁服务等技能培训，以及健康教育、自我护理等知识培训。

3、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3.1为服务对象提供基本礼仪、基本人际关系、两性知识等

社会行为准则和常识的教育辅导，宜提供社会沟通能力、沟通技

巧的培训。

3.2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服务。

3.3为服务对象提供模拟场景和真实场景(如超市、银行、

公共交通等场所)的社会适应能力训练，宜提供物品购买、钱币

存取、交通工具乘坐、寻求帮助等知识和技能培训。

3.4为服务对象提供教育培训、图书阅览、上网，和收看、

收听电视广播等服务。

3.5开展有助于服务对象人际交往能力提升和兴趣培养的文

体娱乐活动。

4、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

4.1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职业适应性测评，包括：身体

功能、职业潜能、认知能力、社交与心理、工作适应和工具使用

等。

4.2根据职业适应性测评结果进行职业康复训练，并提供职

业规划指导服务。定期评估服务对象的身体功能和劳动能力，及

时调整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计划，提供职业介绍、辅助性或

支持性就业服务。

4.3对有就业意愿的服务对象应提供适宜的辅助性生产劳动

项目，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安全保护应与服务对象的劳动



能力相匹配。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应与从事辅助性就业的服务对

象或其监护人签订相关协议。

5、运动功能训练

5.1为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运动功能训练，指导其规范使

用辅助器具，帮助其身体运动功能恢复或代偿。

5.2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开展运动功能评估，适时调

整训练计划，选择合适的训练方法，确定恰当的运动量，并定期 残炎

对服务对象监护人进行必要的运动功能训练的培训。

四、服务期限及地点

服务完成期限: 2026年6月11日至2027年 月 日 (如 000740
遇不可抗力因素，视情况协商而定)

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补助标准及结算方式

(一)补助标准

每服务3个月为1人次，每人次购买标准6000元。(个别服

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的，按具体服务的时间确定人次)。

每月托养20天(含20天)以上的按1个月补助，10天(含

10天)以上按80%补助，10天以下不予补助。残疾人托养服务机

构撤销或托养服务对象退出的，自撤销和退出当月起停拨托养补

助资金。

结算方式：甲方根据乙方具体服务情况至少半年为乙方结算

一次补助资金(具体以区财政资金拨付时间为准)



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协议内容提供服务，在乙方完成服

务，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相应费用。

2.甲方对乙方服务采取不定期检查和第三方评估，未达到服

务要求的扣除相关费用。

3.乙方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在为服务对象提供托养照护服务

的过程中，服务对象或乙方工作人员出现的一切意外、疾病、服

务或赔偿争议，与甲方无关，甲方概不负责。

七、相关责任

(一)乙方提供服务期间，与托养服务对象发生涉及法律等

方面的纠纷，如服务人员或服务对象发生人身意外伤害、财产丢

失等相关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法律责任。

(二)乙方派出的服务人员不符合服务标准，甲方有权要求

其予以整改，整改仍达不到甲方要求的服务标准时，甲方有权要

求其更换服务人员，因此产生的相应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三)如乙方有未如期进行服务，服务严重达不到服务标准，

影响本合同继续履行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承担应付

服务费用20%的违约金。

八、合同生效及其他

(一)甲乙双方约定管辖为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二)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作为合同补充，与

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正本一式 3 份，甲方2 份、乙方 1 份。

(四)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五)合同签订地点为：西安市长安区残疾人联合会。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